
竹南鎮公所辦理113年度社區才藝競賽實施計畫

壹、計畫緣起：

本鎮目前各社區發展協會及相關社區團體均運作順暢，各社區領導人亦

竭力提倡社區各項活動，並善用各項資源增取社區內人文及經濟活動的發展

近年來更致力於社區特色及生產建設之經營，不斷的注入各項新意來活化社

區生活及凝聚居民的向心力；因此，各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之舞蹈班、歌謠班

民俗技藝班、瑜珈班、電腦研習班、太鼓班等，不但內容豐富並具一定的演

出水準；現代歌舞與傳統民俗藝文交相輝映，對於社區居民身心調劑及傳統

文化之傳承有很大的貢獻。

為了培養更多社區民眾加入社區及提升社區才藝水準，展現社區活力，

發掘社區民眾才藝潛能，特舉辦才藝競賽，使民眾有展現才華、培養群性、

肯定自我的機會。

貳、依據：

首長施政方針及竹南鎮公所113年度預算辦理。

參、目的：

一、提倡正當休閒活動，激發社區才藝潛能及自我成長。

二、增進社區長青族群生活樂趣，讓身、心、靈維持平衡及舒適。

三、倡導社區文化藝術活動，落實社區文化建設工作。

四、推展民俗特色，凝聚熱愛鄉土之團結意識，充實社區居民精神生活內涵

五、推廣身心均衡發展，培養社區多元面向能力之表現。

肆、主辦單位：苗栗縣竹南鎮公所

伍、競賽項目：

1.歌謠2.樂團3.舞蹈4.創意特色，其中歌謠及樂團組以成果發表方式呈現，

舞蹈及創意特色組以比賽方式辦理。

陸、參加對象：竹南鎮各社區發展協會及長壽俱樂部

柒、競賽時間：113年6月23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

捌、競賽地點：於本所三樓禮堂 

玖、競賽規則：

  一、報名對象:各班隊每項目以1組為限。

  二、報名人數及資格:以10人以上為原則，惟舞蹈及創意特色組別，參賽人員

請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 1.同一組別比賽不得代表不同隊伍重覆出場，僅能出場一次。
1



 2.贊助會員參與競賽，以不超過該社區參與競賽團體人數的二分之一，並

具備有加入該社區發展協會為贊助會員之繳費事實，及加入該社區發展

協會六個月之證明。

 3.各社區參賽人員資格認定，請各社區理事長及長壽俱樂部會長確實依規

定辦理。

三、歌謠組

1.請自備伴唱帶、樂器。

2.各組別得以清唱。

3.演唱時間不得超過6分鐘(包括前奏、間奏及尾奏)。

四、樂團組

1.單曲演出，不得超過6分鐘(包括前奏、間奏及尾奏)。

2.參賽曲目不得於賽程中任一時間逕自變更。

3.可使用各類型的器材輔助演奏，如DJ器材等單曲演出，但禁止採用卡拉

OK伴唱模式參賽。

五、舞蹈組

1.時間：不得超過7分鐘(包括前奏、間奏及尾奏)。

2.評分標準：技巧表現40%、團隊默契30%；、創意特色15%、造型設計

15%。

3.注意事項：本次比賽以舞蹈為主，建議勿使用其他特技動作，例如動作

編排中有以頭、頸、手旋轉或空翻等危險動作。

  六、創意特色組

1.時間：不得超過7分鐘(包括前奏、間奏及尾奏)。

2.評分標準：創意特色30%、造型設計30%、技巧表現20%、團隊默契20%；

*服裝以突顯族群傳統特色，且不違反善良社會風俗為原則。

*配樂不得出現粗俗、不雅之語句。

拾、活動須知

一、歌謠及樂團組，請依規定時間地點辦理報到，遲到十分鐘以上視同棄權，

若仍堅持表演，序位排最後上臺。

二、舞蹈及創意特色組參賽成員依規定時間地點辦理報到，開賽前唱名三次不

到以棄權論，如有不可抗力之偶發情況，經評審團同意者不在此限，但仍

必須按出場順序與賽，且不得延誤賽程；比賽時若經檢舉參賽人員資格應

於一小時之內補繳驗證文件，否則該社區或長壽俱樂部之比賽成績不予計

分(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原件)。

三、比賽進行時，其領隊、指導老師或監護人員，得在比賽臺上、臺前出現。

四、為避免影響參賽者之表演情境，比賽現場不得接受獻花、贈送紀念品或單

隊合照。

五、所有參賽(演出)人員應於演出前集體上臺，演出時可依樂曲之實際編制變

換隊形與位置，但不得於賽程進行中，上下舞臺更換參賽(演出)人員。

六、參賽之曲目與向承辦單位報名記載不符者不予計分，歌謠及樂團組依報名

之曲目演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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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參賽人員不符參賽資格之規定者，一律不予計分，取消錄取資格，若已公

佈成績，則撤銷其既有名次。

八、承辦單位僅提供合唱臺、麥克風等，其他所需之譜架及樂器請參賽者自行

準備。

九、參賽隊伍所需伴奏人員，應先自行安排，若演奏無伴奏曲，則須在報名表

上註明。

十、社區應自行審查參賽成員之表演內容及服裝儀容裝扮，不得影響善良風俗

違背本競賽之教育意義。

十一、各參賽人員應服從本競賽活動之評判，如有疑義，須由領隊以書面提出

疑義事項，以比賽規則、順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並需於各項比賽成績

公佈後30分鐘內為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拾壹、評審人員：由主辦單位遴聘學者或專家擔任之。

拾貳、評審標準：

一、舞蹈及創意特色組評分方式，各項皆有3位評審委員參與評分，以3個評分

之平均數，再依照平均數之高低分取前1~5名排名。

二、由評審團共同評出所定名次隊伍，若遇同分者則由評審委員採票選方式決

定名次，必要時部份名次得以從缺。

拾參、競賽獎勵辦法：

一、 各項目之參賽費每隊補助3,000元。

二、 舞蹈及創意特色組報名隊數為1~2隊者，本所錄取1名獎金3,000元並發給

指導老師獎勵金1,500元；報名隊數為3~7隊者，本所將錄取2名，第1名

獎金6,000元並發給指導老師獎勵金2,500元、第2名獎金4,000元並發給

指導老師獎勵金2,000元。

三、 競賽項目報名隊數8隊以上者，本所將錄取前5名，第1名獎金10,000元並

發給指導老師獎勵金3,500元、第2名獎金7,000元並發給指導老師獎勵金

2,500元、第3名獎金5,000元並發給指導老師獎勵金2,000元、另取2名優

等獎金皆為3,000元並發給指導老師獎勵金1,500元。

四、 連續三年獲同一競賽項目第一名之隊伍，次年不參與競賽將列入示範表

演隊伍，給予表演獎金4,000元。

五、 上列成績統一於活動結束後頒發及合照，請勿先行離隊。

六、 舞蹈及創意特色組競賽項目請勿與公所歷年得獎曲目重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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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金分配表

隊數

名次
1~2隊 3~7隊 8隊以上

1 3,000 6,000 10,000

2 - 4,000 7,000

3 - - 5,000

優等 - - 3,000

優等 - - 3,000

金額 3,000 10,000 28,000

指導老師獎勵金分配表

隊數

名次
1~2隊 3~7隊 8隊以上

1 1,500 2,500 3,500

2 - 2,000 2,500

3 - - 2,000

優等 - - 1,500

優等 - - 1,500

金額 1,500 4,500 11,000

  備註：以上各項經費准予勻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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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竹南鎮公所辦理113年度社區才藝競賽經費概算表

編號 項目 單位 數量單價 金額 支用科目

1 獎金 式 1 53,500 53,500
社區發展-社區發展業務-
獎補助費

2 參與費 隊 41 3,000 123,000

社區發展-社區發展業
務-業務費

3 早上便當 人 336 100 33,600

4 下午餐盒 人 450 100 45,000

5 礦泉水 箱 60 120 7,200

6 音響租借 天 1 30,000 30,000

7 主持人 人 1 8,000 8,000

8 評審費 人 3 6,000 18,000

9 紅布條 式 1 3,000 3,000

10 保險 式 1 6,500 6,500

11 清潔人員費用 人 1 1,000 1,000

12 版權費 式 1 7,500 7,500

13 雜支 式 1 1,500 1,500

總計 337,800



竹南鎮  113  年度社區才藝競賽報名表  

報名截止：113年4月19日(星期五) (逾期不受理)

參賽

組別

上午場 □歌謠

□樂團

□便當

  (素:     )

社區名稱：

班隊名稱:

表演曲目:

下午場 □舞蹈

□創意特色

□餐盒

全組

成員

姓名

1.姓名： 11姓名: 21姓名： 31姓名：

2.姓名： 12姓名： 22姓名： 32姓名：

3.姓名： 13姓名： 23姓名： 33姓名：

4.姓名： 14姓名： 24姓名： 34姓名：

5.姓名： 15姓名： 25姓名： 35姓名：

6.姓名： 16姓名： 26姓名： 36姓名：

7.姓名： 17姓名： 27姓名： 37姓名：

8.姓名： 18姓名： 28姓名： 38姓名：

9.姓名： 19姓名： 29姓名： 39姓名：

10姓名： 20姓名： 30姓名： 40姓名：

創意特色組表演

概述(必填)

指 導 老 師

領 隊 姓 名 電話： 手機：

聯 絡 人 電話： 手機：

理事長或長壽俱樂部會長:

(核章)

備註：

1. 考量長壽俱樂部112年參加舞蹈組隊數6隊，以本鎮34個長壽俱樂部計算，達

18%參與率；另社區發展協會112年有15隊報名參加，以本鎮26個協會計算，達

58%參與率；故為能符合競賽效益及衡平性，113年舞蹈組辦理方式仍維持社區

及長壽俱樂部共同競賽，又本競賽計畫視報名參賽形況滾動式修正。

2. 各參賽隊伍得於113年4月19日(星期五)前，正式提出參賽演出之報名表及CD並

送達本所，之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，否則不予記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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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所將於比賽日前於本所2樓會議室舉行各項目競賽順序抽籤，排定出賽順序

屆時如參賽人員未出席，則由主辦單位公開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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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南鎮      113      年度社區才藝競賽評分表  

競賽項目：舞蹈　
　　

參賽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出場序號：＿＿＿＿＿＿

評 分 項 目評 語
分 數 比 率

(100%)
分 數備 註

技巧表現 40%

團隊默契 30%

創意特色 15%

造型設計 15%

總分

□時間超過

□時間不足

□秩序維持

扣分：

名次

評審老師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___

竹南鎮      113      年度社區才藝競賽評分表  

競賽項目：創意特色　　

參賽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出場序號：＿＿＿＿＿＿

評 分 項 目評 語
分 數 比 率

(100%)
分 數備 註

創意特色 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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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型設計 30%

技巧表現 20%

團隊默契 20%

總分

□時間超過

□時間不足

□秩序維持

扣分：

名次

評審老師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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